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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各相关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米易县 2024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实施方案》已经

县政府同意实施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米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5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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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

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的通知》（川财农〔2023〕151

号）精神，结合米易农业生产实际，现制定《米易县 2024年度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具

体内容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以提高粮食综合

生产能力为总体目标，以实施“藏粮于地”战略为工作主线，以提

高耕地地力为基本要求，坚持以绿色生态为导向，引导农民采取

秸秆还田、科学施肥用药、推进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等综

合措施，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，保护和提升耕地地力和质量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兼顾“生产与生态、公平与效率、指向性与操作性”的原

则，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耕地面积挂钩，对拥有耕地承包权且

做到耕地不撂荒、地力不降低的种地农民，按照实际种植面积进

行补贴。

二、工作机构

成立米易县 2024 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工作领导小

组，由分管农业副县长任组长，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主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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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任副组长，县委宣传部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

局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及县农商行分管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，

负责项目组织领导及相关协调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农

业农村局，由张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工作。

三、补贴相关事宜

（一）资金来源

2024年，川财农〔2023〕151号文提前下达我县耕地地力保

护补贴资金 1844万元，全部为中央直达资金，补贴资金总额最

终以清算下达资金为准。

（二）补贴范围及对象

补贴范围及对象为全县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，享受补

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，地力不降低。针对承包方土地流转、

身份转变等出现的补贴归属问题，严格遵照《四川省农业农村厅

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川

农〔2018〕16号）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补贴面积核定

“耕地地力保护补贴”与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挂钩，补贴面积

的核定以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为基础，按排除法进行调整。对已

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、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、非农

业征（占）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，以及长年撂荒地、占补

平衡中“补”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，不给予补

贴。针对集体土地、改变用途的耕地等补贴面积的核定，严格遵

照川农〔2018〕16号文件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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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补贴标准

补贴标准=补贴资金总额÷补贴总面积。

（五）补贴申报信息核查及申报

各乡镇在 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户申报名册明细的

基础上，再次严格仔细核减因死亡消户、征占后转为矿山、尾矿

库、集镇、住房、临时用地的非农用地、撂荒地等不符合补贴政

策的面积。各乡（镇）以村为单位，将经核查的补贴申报信息于

2024 年 4 月底前通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“一卡通”阳光审批平台

系统进行申报。

（六）兑付方式及发放时间

县财政局将补贴资金划拨到县农业农村局帐户，县农业农村

局通过攀枝花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卡“一卡通”发

放监管系统进行资金发放，确保补贴资金安全运行、规范发放。

2024 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从 5 月 1 日开始发放，按要求于 6

月 30日前发放完毕。

（七）补贴发放失败数据的处理

对攀枝花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卡“一卡通”发

放监管系统返回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失败数据，乡（镇）要

安排专人通知申报人进行相关处置（留存书面或音像记录），并

在 15个工作日内进入二次发放环节。申报人确因个人原因无法

在指定时限内完成相关处置且理由正当的，乡（镇）可根据其书

面或短信的延期发放补贴申请，报上级同意后作延期发放处置，

最多延长 11个月。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根据各乡（镇）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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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延期发放申请将补贴资金保留至专

户等待二次发放，保留期限为 12个月，保留期结束仍不能成功

发放，视作申报人自愿、主动放弃补贴申领，形成的结余资金将

滚动计入下年度的应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总额，县财政不再

安排资金进行补贴。

四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。各乡（镇）负责将 2024年度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宣传到农户；组织好所辖行政区域内拥有

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补贴申报信息核查工作。具体以村为基本

单位，开展实际补贴面积的登记、汇总、审核及公示。享受补贴

的农民或其他种植者必须签名、盖章或按手印确认。补贴面积核

查和补贴资金发放实行乡（镇）、村两级公示制，公示时间不少

于 7天，公示责任主体为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对补贴信息的真实性

和完整性负责。

（二）县农业农村局。负责指导督促各乡（镇）严格按《实

施方案》要求完成补贴农户的信息核查和申报工作，并及时将补

贴资金通过攀枝花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卡“一卡

通”发放监管系统发放到享受补贴的农户卡中，确认上报 2024年

全县补贴面积及项目实施总结等。

（三）县财政局。根据县 2024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

工作领导小组终审确认的各乡（镇）补贴面积，筹集安排补贴资

金，并做好资金监管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

- 6 -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（镇）要结合《实施方案》，成

立项目工作小组，落实具体措施，开展本行政区域内项目相关工

作，确保该项工作按要求、高质量、高标准完成。

（二）抓好政策宣传和公示。各乡（镇）要加大宣传力度，

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，大力宣传补贴政策改革后的惠农政策，扩

大政策效应。严格执行补贴申报信息乡（镇）、村两级公示制，

做到“补贴农户公开、补贴政策公开、补贴面积公开、补贴标准

公开、补贴金额公开”，提高补贴资金发放的透明度，确保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。

（三）严格程序规范操作。各乡（镇）切实加强监管，确保

农民直接受益。做到“四个到户（村）”和“六个不准”，即政策宣

传到户、核实登记入户、张榜公示到村、补贴兑付到户；不准弄

虚作假，不准打折扣，不准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补贴资金，不准村、

社（组）代领补贴资金，不准擅自以补贴抵扣各种税费及借款和

利息，不准拖延补贴申报时间。

（四）严明工作纪律。各乡（镇）要严格执行政策，严明工

作纪律，严禁弄虚作假。凡违规操作和套取、挤占、挪用补贴资

金的，一经查实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并视其情节追究有关

领导和当事人责任。同时，建立举报制度，各乡（镇）向社会公

布举报电话，各村设置举报箱，凡有群众举报或投诉，均要做备

案处理。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：

0812-3999700，0812-8173090。

（五）及时完成项目各阶段工作。各乡（镇）按时间节点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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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完成项目各项工作，工作完成后将项目总结报送县项目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。

（六）做好档案整理归档。各乡（镇）和县级相关部门要注

意保管好所有原始资料和凭证，建立专门的档案，做好资料的收

集整理和归档等工作。

附件：米易县 2024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



附件

为认真组织实施好 2024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工作，

落实好国家惠民惠农政策，经研究，成立米易县 2024年度耕地

地力保护补贴项目领导小组，具体成员名单如下。

组 长：江 波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唐文跃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王 康 县财政局局长

成 员：何 蛟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南俊坤 县财政局副局长

张 军 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

吴界良 县审计局局长

付耀平 攀莲镇人民政府镇长

陶 琼 丙谷镇人民政府镇长

李武洋 撒莲镇人民政府镇长

刘山川 草场镇人民政府镇长

刘斯诺 白马镇人民政府镇长

彭光涛 得石镇人民政府镇长

甘 泉 普威镇人民政府镇长

何加林 白坡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



何明元 麻陇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

李云龙 湾丘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

贺桂雄 新山傈僳族乡人民政府乡长

刘 彬 攀枝花农商银行米易支行行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，由张

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工作。领导小组

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

自行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
